	北京外国语大学
“长青学者”聘用协议
  

甲方或                       乙方：
甲方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
主要负责人：                 养老金领取单位：
[bookmark: _GoBack]
鉴于乙方属于退休人员，乙方与甲方之间的聘用关系属劳务关系。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工作内容及期限
1、甲方聘用从事                            工作。
2、聘用期限为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二条  乙方的权利
1、乙方在甲方任职期间，甲方支付乙方税前报酬      元/月。2、甲方为乙方提供符合履行岗位必须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第三条  乙方的义务
1、乙方应当提供退休证明或领取养老金证明。
2、乙方保证所提供资料和表述的真实性，因乙方提供虚假材料或虚假言辞表述造成的不良后果或责任由乙方承担。
3、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守甲方相应规章制度，接受甲方工作安排及相应管理，完成“长青学者”岗位目标和任务，履职言行符合职业道德。
4、乙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应认真履职，因履行职务行为作品应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署名单位，相应的知识产权及其他成果归属权等由甲、乙方共同所有。
5、乙方不得从事或参与有损甲方利益（包括但不限于竞争关系的）任何活动，亦私自以甲方名义从事或参与未经甲方同意的任何活动。
6、乙方因履行本协议而接触、知悉的属于甲方或者虽属于第三方但甲方承诺有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经营信息和其他商业秘密信息，应承担保密义务。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劳务协议期限届满后，乙方承担保密义务的期限直到或甲方或第三方宣布解密或本文中涉及的所有商业秘密公开发布为止。
第四条　解除协议的规定
1、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⑴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 
⑵乙方未能按照甲方要求完成交付任务的；
⑶乙方行为对甲方利益造成损害的；
2、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协议自行解除： 
⑴乙方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劳动教养的；
⑵乙方完全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履职的。
3、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⑴甲方不按照本协议规定向乙方支付服务报酬的；
2 甲方不履行本协议或者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侵犯乙方权益的。
4、甲乙任何一方提前解除本协议的，除按照本协议约定解除协议以外，应当提前9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5、甲乙双方解除或终止本协议，乙方应自解除或终止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工作交接、归还甲方财、物等离职手续。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或不良影响的，须承担违约责任。 
2、甲乙双方承认由于违约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时，视情节轻重，给予赔偿。 
第六条  其他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应妥善协商解决，或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3、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或
甲方委托代理人（盖章）：      乙方：

负责人签字：                  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